
市管道路照明ACU设施日常维护采购需求

一、项目服务范围、内容及目标要求
1.服务范围
（1）市管道路照明ACU设施日常维护范围包括：市管道路照明ACU设施养护范围包括：市管快速路、市管公路，黄浦、静安、长宁、徐汇、杨浦、虹口、普陀、宝山、闵行等区去区管城市道路和区管公路，以及移交市管的地道、跨江桥隧，合计约5800台道路照明ACU设施以及配套光照度采集设备，以及养护期间招标人新接管的ACU设施，不含综合杆ACU设施。
（2）与市管道路照明设施日常维护的职责分界：
1）设备维护部分：
控制设备电源断路器为分界点，ACU电源断路器、ACU接线端子排及电源线、互感器、采集线由ACU维护单位负责，除此之外的控制箱以内的设备均由道路照明设施日常维护单位负责。
2）抢修部分：
大片失明、白天放光故障由道路照明设施日常维护单位先到现场处置，判断为控制设备故障的由ACU维护单位负责抢修；开关灯时间不准确的路灯报修由ACU维护单位负责抢修；信息平台上发现的ACU故障由ACU维护单位负责抢修。
3）操作要求：
ACU养护单位在打开路灯控制箱（含杆上箱）、控制站、路灯箱变前需和监控中心联系，得到许可后方可操作。ACU维护单位在调试时应断开出线熔丝，一般不得白天亮灯操作。
2.服务内容
根据《道路照明设施日常维护标准》和招标人的管理需求，中标人对市管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巡检、投诉处置、故障处置、控制设备设施管理、重大节日（活动）保障、应急保障、相关管理工作。
3.服务目标要求
（1）中标人的服务内容应满足但不限于下述“服务要求”中的条款，保证市管道路照明设施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安全规范，且必须符合附件1所列的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相关标准、规范及规范性文件在合同期间更新的，按新标准要求执行。
（2）中标人应采取各种有效措施，确保招标人市管道路照明设施安全生产运行，努力降低生产运行成本费用，并达到如下养护目标：4G ACU在线率应≥98%，非联网（离线）的ACU时钟误差（按 24 h 计）不应超过 5 min，设施完好率≥96%，及时修复率应达到100%；。
二、项目管理要求
（一）基本要求
[bookmark: _Hlk91771684]1.应遵守国家、地方有关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和招标人的有关管理办法。
2.严守安全底线，严禁在运行维护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事故，严禁发生由道路照明设施运行维护不到位导致的行人及车辆等第三方的安全事故。
3.应严格按国家、上海市有关规定开展养护工作，并无条件地接受招标人、项目监理单位、审计单位等对项目质量、进度、造价、安全、现场文明施工等方面的考核与监督管理。
（二）日常运行维护的要求
1.巡检
对设施缺陷进行逐项检查、检测和记录，对缺陷及其原因进行登记和分类，完成缺陷处理要求如下：
1）重点区域巡检周期为3个月，一般区域巡检周期为6个月；
2）光照度采集设备每半年清洁1次，1年完成1次校验。
各类缺陷自发现至消除或降低等级的时间应符合下列规定：
	道路照明设施分级
	缺陷等级
	处置时间

	重点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危急缺陷
	1天

	
	严重缺陷
	3天

	
	一般缺陷
	2周

	
	轻微缺陷
	一个巡检周期

	一般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危急缺陷
	1天

	
	严重缺陷
	1周

	
	一般缺陷
	1个月

	
	轻微缺陷
	一个巡检周期


2.投诉处置
（1）处理来自12345、12319、各区网格、监控告警和电话报修的投诉案件，及时前往现场查看情况，及时反馈至投诉人。
（2）按招标人要求配合调查非市管照明设施的投诉。
（3）及时修复投诉报修，工单、故障报修修复时间不超过24 h。强台风、强降雨等不可抗力造成的严重故障或损坏，应在5 d内修复。
（4）配合招标人完成本市道路照明投诉托底处置工作。
（5）中标人应有能力处置一般投诉工单，对疑难投诉工单提出建议处置方案，供招标人决策。
3.故障处置要求
3.1平台告警处置
应在接到信息平台告警工单24h内完成处置，抢修除外。
3.2 故障抢修
ACU原因导致的大面积白天放光、白天亮灯等系统性故障，或照明设施出现危及行人、行车或环境安全的事件，应进行故障抢修，到场时限要求如下。
	道路照明设施分级
	空间区域
	应急抢修到场时限

	重点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中心城区（外环高速以内）
	不应超过1h

	
	非中心城区
	不应超过1h

	一般区域道路照明设施
	中心城区（外环高速以内）
	不宜超过1h

	
	非中心城区
	不宜超过2h


4.重大节日（活动）保障
在重大节日（活动）前，根据招标人要求编制方案，在重大节日（活动）开展过程中落实方案。
5.应急保障要求
中标人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和《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要求，编制有针对性的应急预案，按招标人要求开展应急演练。
6.控制设备设施管理
（1）做好设施数据更新，确保账实相符。
（2）落实废旧设施仓储。
（3）配合资产评估。
7.相关管理工作
（1）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工作中有关设施交底、安全交底、验收接管等配合工作。
（2）参与新建、改扩建工程新建道路照明设施的移交接管验收工作。
（3）招标人建设的道路照明设施专项改造工程的相关配合工作。
（4）道路改扩建工程临时移交设施的托底处置工作。
（5）配合招标人开展各类道路照明设施管理工作，完善市管道路照明设施中设备的技术档案。
（6）投标人应当拥有信息平台开展养护工作，平台应具备设备台账管理、应急管理、策略管理、工单管理、维修管理、日常工作管理、物料管理等功能。
8.其他
1）应定期参加招标人组织的运行分析会，对设备运行情况、存在缺陷和所发生的异常及事故进行分析。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提出具体改进或调整措施并予以实施。
2）应严格执行招标人安全生产及运行情况报告制度，及时上报事故、运行情况。发生事故应迅速组织应急抢修工作，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事故分析报告。
3）有害材料回收要求。危险化学品的仓储、运输和管理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91号《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含汞物料应单独存放，废旧光源和电子装置应由具有环保部门指定资质的企业进行回收处理，回收企业资质情况应上报招标人审核通过后方可委托其开展回收处理服务。
（三）运行月报、报表、技术标准等资料的要求
1.运行维护进场开始前10天内向招标人提交以下材料：运行维护方案（大纲）、年度运行维护计划、应急预案、各类作业指导书、管理标准和技术标准、下季度运行维护计划、下月运行维护计划、管理人员情况、特殊人员工种、仪器设备、施工机械设备等。监理审核通过后由招标人批准执行。
2.每月5号前应根据招标人要求将上月的“养护月报”和下个月工作计划报送养护监理和招标人。
3.应将工作日志、设施设备的缺陷、故障情况以及维修情况等资料录入道路照明信息管理平台。
4.合同履行结束后，提交年度运行分析总结报告，经发包人审核通过后，退还履约保函。
（四）备品备件的管理要求
1.中标人采购的供应商近3年内在产品质量方面不得有行政处罚等失信行为。
2.所有设备、材料和配件均应符合相关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拟使用的品牌型号须经招标人同意后才可使用。
3.物料和仓库管理应满足《道路照明设施养护技术标准》的要求。
（五）安全文明施工要求
本服务项目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应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方面的法律、法规，中标人应认真做好施工区域内的安全文明施工，保证在生产过程中不发生以下八种情况：
1.不发生人身伤亡事故；
2.不发生转包情况；
3.不发生负主要责任的重大交通事故；
4.不发生不按标准规范施工，延误送电亮灯造成严重后果的；
5.不发生因养护不力造成社会负面影响的事件；
6.不发生截留工程余废料并擅自处置；
7.不发生恶性违章，造成严重后果；
8.不发生路灯设备自盗案件。
（六）场地和设备要求
1.自备养护基地，形式可以为自有或租赁。
2.场地能够满足人员办公、仓储和作业设备停放的需求。
3.场地应方便运行维护作业，规定时间内能赶赴报修现场。
4.为招标人及养护监理提供合适、能满足现场管理的办公用房及相应设施，为方便监理抽查提供必要的交通保障。
	序号
	场地名称
	点位要求
	备注

	1
	养护基地
	2
	用于停放车辆设备、存放备品备件设施、应急物资和废旧设施等。其中1处位于中环内。 


[bookmark: _GoBack]投标人若现无养护基地的，应提供成交后10天内解决满足本项目需求的养护基地的承诺。
5.应配备满足运行维护的车辆和设备：
	序号
	机械名称
	最低配备
	备注

	1
	14米以上登高车
	1辆
	自有或租赁

	2
	巡视车
	5辆
	自有或租赁，车辆须为沪牌车辆，且有GPS定位功能。

	3
	30kW移动发电机
	2台
	自有或租赁。


说明：均需符合上海市排放标准。其中沪牌车辆配置是为了满足限行范围内抢险需求。
投标人若现无机械设备、作业车辆的，应提供成交后10天内解决满足本项目需求的机械设备、作业车辆的承诺。
（七）人员要求
	序号
	名称
	数量
	要求
	备注

	1
	项目经理
	1
	★必须具有机电工程专业二级（或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
★投标人须承诺一旦中标项目经理不得兼任其他设施的项目经理。
	需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2
	技术负责人
	1
	熟悉道路照明监控系统，熟悉系统软硬件。具有建筑、市政或机电类专业高级职称。
	需提供证书的原件扫描件

	3
	通信工程负责人
	2
	具有机电或通信专业本科学历
	通讯 ACU 维护经验

	4
	硬件负责人
	1
	具有电子或计算机类专业本科学历
	　

	5
	专职安全员
	2
	★安全员（C 证）
	

	6
	资料员
	1
	熟悉养护资料填报
	


（八）其它要求
1.中标人主要负责人应参加招标人每月召开的运行维护月度例会。
2.按要求做好相关资料，并配合招标人开展ACU日常运行维护经费的审计工作。
3.按照道路照明设施管理相关法律法规做好有关工作，配合招标人处理市管道路照明设施范围内的法律事务。
4.配合招标人开展专项改造、新建工程验收、架空线入地和合杆整治工程等事项。专项改造等内容会委托其他单位完成，中标人需配合完成。
5.中标人进场作业需要的占掘路手续等所有手续由中标人负责办理并承担费用。





附件1  技术规范、规定、规程、标准及规范性文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7. 《城市照明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4号令）
8. 《上海市绿化条例》
9. 《上海市城市道路管理条例》
10.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管理规定》
11. 《上海市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标准》
12. 《上海市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
13. 《上海市安全生产条例》
14.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2015)
15. 《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CJJ37-2012）
16.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CJJ89-2012）
17. 《城市照明自动控制系统技术规范》（CJJ/T227-2014）
18. 《额定电压450/750v及以下聚乙烯绝缘电缆》（GB/T2023-2008）
19.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168-2006）
20. 《道路照明设施运行养护标准》（DG/TJ08-2215-2025）
21. 《道路照明设施监控系统技术规程》（DG/TJ 08-2296-2019）
22. 《废旧道路照明设施收运、仓储工作实施细则》（沪综管中心[2024]73号）
23. 《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道路照明设施资产管理办法（2024版）》（沪综管中心[2024]69号）
24. 《上海市城市综合管理事务中心防汛防台工作预案（试行）》（沪综管中心[2023]23号）
25. 市委市政府、市住建委、招标人相关通知、要求等。
 
